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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2021

年 5 月 1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了 2021 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及金

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2、现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拟增加与

关联方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等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3、2021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付波先生、刘强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年度预计金额（不含税） 

调整前 调整后 

2021年

1-7月已

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 

广东建华管桩有限

公司 
采购产品等 

以市场价

格为基
0 120 97.4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建华建材科技（安

徽）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等 

础，遵循

公平合理

的定价原

则，由双

方协商确

定。 

0 210 0 

建华建材（鄂州）

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等 
20 45 9.13 

江苏建景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等 
0 5 2.47 

小计 - 20 380 109.08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建华建材（营口）

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等 13 313 10.96 

建华科创园（江苏）

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等 0 115 0 

建华建材（鄂州）

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原

材料等 
40 120 94.47 

汤和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燃动力

等 
0 6 0 

小计 - 53 554 105.43 

向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汤始建华建材（天

津）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0 24 0 

小计 - 0 24 0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珠海市交通勘察设

计院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设

计等劳务 
45 148 41.53 

武汉景顺和程物流

有限公司 

接受运输劳

务 
0 17 0.34 

营口新景程物流有

限公司 

接受运输劳

务 
0 2 1.06 

江苏腾航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 

接受运输劳

务 
410 500 389.30 

小计 - 455 667 432.23 

向关联人出租

资产 

汤和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出租土地房

产等 
21 40 18.67 

珠海市和泉螺旋管

有限公司 

出租土地房

产等 
0 18 0 

小计 - 21 58 18.67 

总计 549 1,683 665.41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一） 

名称：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沙仔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王卫民 

注册资本：4804.4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与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混泥土方桩等各类砼预制构件并提供相应

售后技术咨询与服务；生产与销售混凝土排水管、钢筋混凝土排水管、顶式钢筋混凝土排水管、

建筑轻质墙体材料；生产与销售商品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各类水泥制品；生产与销售水

泥电杆及其铁附件、预制式榫卯结构电缆及户外设备基础；水泥制品、砼预制构件技术及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会计、审计、国家限制及禁止类除外）(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总资产 195,964.18 万元，净资产 87,871.59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89,726.41 万元，净利润 6,402.76 万元。（未经审计） 

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

其构成关联关系。 

2、关联人（二） 

名称：建华建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新港镇新东村 

法定代表人：郭强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预应力混凝土桩、钢筋混凝土桩、水泥电杆及其金属附件、五金制品、预制楼

板、预制阳台、预制楼梯、新型墙体环保材料、化粪池、预制桥墩、预制板、预制梁、预制挡

墙、综合管廊、排水管、生态砌块、海绵城市路面砖、护坡石、混凝土干垒墙、预应力混凝土

枕、护坡护岸类预制构件生产及销售，建筑类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建材行业技术服务、产品研发、方案设计与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建华建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总资产 26,079.14 万元，净资产

1,459.41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94,900.27 万元，净利润 111.62 万元。（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

此公司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3、关联人（三） 

名称：建华建材（鄂州）有限公司 

住所：鄂州市燕矶镇金刚石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王彦军 



注册资本：2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建筑用钢筋水泥构件、轻质墙体材料、

新型墙体材料、混凝土输排水管、顶式钢筋混凝土排水管、建筑装饰材料、建筑周转材料、建

筑墙体装饰材料、GRC 制品、内墙挂板、外墙挂板、装饰混凝土制品及水泥制品的设计、生

产、销售、技术咨询与服务；水泥电杆、电力杆塔、水泥三盘、电缆线和电缆槽的制造、销售；

钢材、PC 钢棒的加工、销售；商品混凝土、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相关建筑配套物资的批发和租赁业务；技术咨询服务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

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建华建材（鄂州）有限公司总资产 18,097.46 万元，净资产 3,539.85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15,041.27 万元，净利润-103.71 万元。（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鄂州）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

司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4、关联人（四） 

名称：江苏建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张家港市锦丰镇兴业路 2 号（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玖隆物流园 C235B 室） 

法定代表人：彭小玲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材、金属材料及制品、冶金辅料、炉料、机械设备及零部件、五金交电、建

筑材料、焦炭、煤炭、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纺织原料及产品、汽车零部件、办公用品、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橡塑制品、劳保用品、日用百货购销；建筑机械设备租赁；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江苏建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 39,315.56 万元，净资产 6,241.96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41,067.91 万元，净利润 1,268.27 万元。（未经审计） 

江苏建景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

司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5、关联人（五） 

名称：建华建材（营口）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营口辽宁省盖州市西海办事处双泉眼村 



法定代表人：王虎 

注册资本：13253.643294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等各类砼预制构件，水泥电杆

及其铁附件、商品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各类水泥制品，各类砂石、硅砂粉、超细矿粉、

减水剂；加工销售 PC 钢棒、钢材；水泥制品、砼预制件技术服务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建华建材（营口）有限公司总资产 26,071.17 万元，净资产 12,409.32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27,587.15 万元，净利润-1,096.72 万元。（未经审计） 

建华建材（营口）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

司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6、关联人（六） 

名称：建华科创园（江苏）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高资街道香山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聂旭东 

注册资本：4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创业空间服务；园区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市场营销策划；规划设

计管理；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钢压延加工；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

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楼梯制造；楼梯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土地整治服务；

土地使用权租赁；物业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住房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建华科创园（江苏）有限公司总资产 22,934.62 万元，净资产

12,988.27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净利润-515.04 万元。（未经审计） 

建华科创园（江苏）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

公司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7、关联人（七） 



名称：汤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皇马工业园一区管委大楼 419 室 

法定代表人：吕遐志 

注册资本：24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机及发电

机组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水泥制

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材

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新型

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汤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41,253.19 万元，净资产 16,491.46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3,870.35 万元，净利润 1,019.16 万元。（未经审计） 

汤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

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8、关联人（八） 

名称：汤始建华建材（天津）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钢筋混凝土方桩、电杆及其它砼预制构

件；生产、加工、销售商品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砌块及其他水泥制品；生产、加工、销售预应

力混凝土用钢材、金属制品；钢材批发兼零售；并提供相应售后技术服务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汤始建华建材（天津）有限公司总资产 28,791.93 万元，净资产

18,130.23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33,856.05 万元，净利润 580.83 万元。（未经审计） 

汤始建华建材（天津）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及其父亲许景新控制的企业，因

此公司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9、关联人（九） 

名称：珠海市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新香洲文贤路 101 号 

法定代表人：李忠志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珠海市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总资产 5,837.01 万元，净资产

2,595.00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4,029.57 万元，净利润-552.44 万元。（未经审计） 

珠海市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其构成

关联关系。 

10、关联人（十） 

名称：武汉景顺和程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街道办事处纺新街 41 号 

法定代表人：何江涛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装卸搬运服务；货物配载信息服务；车辆租赁；轮胎及汽车配

件的销售。（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武汉景顺和程物流有限公司总资产 878.95 万元，净资产 597.46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1,549.01 万元，净利润 154.85 万元。（未经审计） 

武汉景顺和程物流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直系亲属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其

构成关联关系。 

11、关联人（十一） 

名称：营口新景程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营口盖州市西海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卿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大型物件运输、物流仓储（危险化学品除外）、货运代理、

货物装卸搬运、普通货物销售（含汽车配件、轮胎，不含危险化学品）、有形动产租赁；机动



车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营口新景程物流有限公司总资产 2,267.49 万元，净资产 138.04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4,704.70 万元，净利润-6.82 万元。（未经审计） 

营口新景程物流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直系亲属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其构

成关联关系。 

12、关联人（十二） 

名称：江苏腾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张家港市锦丰镇锦绣路 3 号 651 室）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无船承运业务；无车承运业务；货运经营（按

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船舶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金融信息咨询）；包装服务；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包装、搬运、分拣、装

卸、起重吊装服务；汽车租赁；五金制品、汽车配件、轮胎、润滑油销售；物流信息技术研发

与推广；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互联网信

息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江苏腾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资产 4,428.20 万元，净资产 1,946.94

万元；202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9,666.48 万元，净利润-86.79 万元。（未经审计） 

江苏腾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培锋直系亲属控制的企业，因此公司与其

构成关联关系。 

13、关联人（十三） 

名称：珠海市和泉螺旋管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平沙镇升平大道中 319 号 8 栋 704 房 

法定代表人：铃木纪房 

注册资本：26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钢压延加工；金属材料制造；轴承钢材产品生产；金属材料销售；

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珠海市和泉螺旋管有限公司尚未开展实际经营，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珠海市和泉螺旋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龙泉之参股公司，公司副董事长刘强先

生、董事会秘书唐倩女士，担任珠海市和泉螺旋管有限公司董事职务，因此公司与其构成关联

关系。 

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履约能力障碍风险较小。经查询，上述关联方

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上述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协议，

在该事项发生时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确定，有利于公司生产经

营业务的开展。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公司独立董事为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认为：本次公司增加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

日常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

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增加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经营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关联交易定

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